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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７

证券简称：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４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３．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星期三）

９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其中：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鞍山市鞍千路

２９４

号）

３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永柱先生主持

６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４８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３９

，

７０２

，

０８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８．４０２６％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

会议。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７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３９

，

５４５

，

０００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８．１５％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３１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５７

，

０８８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２３１１％

。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股

３９

，

５４５

，

８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６３％

；反

对股

８７

，

９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２１６％

；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７２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股

３９

，

５４５

，

８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６３％

；反

对股

８７

，

９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２１６％

；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７２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

３９

，

５４５

，

８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６３％

；反

对股

８７

，

９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２１６％

；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７２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４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

３９

，

５４５

，

８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６３％

；反

对股

１５６

，

２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９３７％

；弃权 股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５

、审议《关于公司聘用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

３９

，

５４５

，

８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６３％

；反

对股

８７

，

９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２１６％

；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７２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６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

３９

，

５４５

，

８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６３％

；反

对股

８７

，

９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２１６％

；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７２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７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

３９

，

５４５

，

８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６３％

；反

对股

８７

，

９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２１６％

；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７２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８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

３９

，

５４５

，

８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６３％

；反

对股

８７

，

９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２１６％

；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７２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９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

３９

，

５４５

，

８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６３％

；反

对股

８７

，

９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２１６％

；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７２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０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

３９

，

５５３

，

８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２６５％

；反

对股

８７

，

９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２１６％

；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７２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１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

３９

，

５４５

，

８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６３％

；反

对股

８７

，

９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２１６％

；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７２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２

、审议《关于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

３９

，

５４５

，

８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６３％

；反

对股

８７

，

９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２１６％

；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７２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３

、审议《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

３９

，

５４５

，

８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６３％

；反

对股

８７

，

９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２１６％

；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７２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４

、审议《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

３９

，

５４５

，

８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６３％

；反

对股

８７

，

９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２１６％

；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７２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５

、审议《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

３９

，

５４５

，

８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６３％

；反

对股

８７

，

９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２１６％

；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６８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７２０％

。

表决结果：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独立董事程益群先生士、 谢军先生、 闻邦椿先生向大会提交了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并委托独立董事程益群代为宣读。 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法律意见书》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见证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８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办理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先后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５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本公司网站发布了申万菱信中小板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份额折算业务的相关公告。根据《申

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本基金实施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中小板

Ａ

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申万中小份额的场内份额

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申万中小份额的场外份额经

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

财产； 申万中小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 （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份额折算比例精确到小数点后第

９

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

称

折算前份额

新增份额折算

比例

折算后份额

折算后基金

份额净值

折算后基金

份额累计净

值

申万中小场

内份额

５

，

０２６

，

６５０．００ ０．０３６３４８５３０ １６

，

７８３

，

３３６．００ ０．９６２９ ０．９９７９

申万中小场

外份额

５０

，

５８２

，

１６５．４４ ０．０３６３４８５３０ ５２

，

４２０

，

７５０．５４ ０．９６２９ ０．９９７９

中小板

Ａ

份

额

１５９

，

２０８

，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７２６９７０６１ １５９

，

２０８

，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７００

注：申万中小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申万中小场内份额；申万

中小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申万中小场外份额； 中小板

Ａ

份额经

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申万中小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即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

额。

二、恢复交易

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场外

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中小板

Ａ

于当日

１０

点

３０

分起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恢复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

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中小板

Ａ

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应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的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即

１．０００

元。 由于中小板

Ａ

折算前可能

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中小板

Ａ

折算前的收盘价为

１．０８９

元，扣除基准收益后为

１．０１９

元（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一）由于中小板

Ａ

份额期末约定应得收益折算成场内申万中小份额的份

额数和申万中小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获得的新增份额数将取整计算 （最

小单位为

１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故持有较少中小板

Ａ

份额数或场内申

万中小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申万中小份额的可能性。

（二） 本基金原中小板

Ａ

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中小板

Ａ

份

额和本基金基础份额———申万中小份额，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

一定的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

益特征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的情况。

（三）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９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中小

板

Ａ

份额第二个运作周年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公告

根据《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申万菱信

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中小板

Ａ

份额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相关规

定： 中小板

Ａ

份额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为 “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税后）

＋

３．５０％

”，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是指每个运作周年的第一天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整存整取基准年利率为准。鉴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１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

３％

，因此中

小板

Ａ

份额第二个运作周年的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为

６．５％＝

（

３％＋３．５％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

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ｓｗｓｍｕ．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０ ８５８８

（免长途话费）或

０２１－９６２２９９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９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小板

Ａ

定期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

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

以及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

同”）的约定，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已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中小板

Ａ

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

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

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中小板

Ａ

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应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的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即

１．０００

元。 由于中小板

Ａ

折算前可能

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中小板

Ａ

折算前的收盘价为

１．０８９

元，扣除基准收益后为

１．０１９

元（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４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３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

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３

：

３０

分，会期半天；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５

月

８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

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办事处丽鹏路

１

号丽鹏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世尧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１７

人，代表股份

４７

，

８５７

，

４５２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４．９８８０％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

６

人，代表股份

４７７４２６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４．８８％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４

，

８５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０．１０８０％

。

２

、公司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并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各项提案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表决。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４７

，

７９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８７％

，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８６％

，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１２７％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４７

，

７４２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５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２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４７

，

７９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８７％

，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８６％

，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１２７％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４７

，

７４２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５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４７

，

７９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８７％

，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８６％

，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１２７％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４７

，

７４２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５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４７

，

７９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８７％

，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８６％

，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１２７％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４７

，

７４２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５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５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体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４７

，

８４８

，

５２９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１４％

，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８６％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４７

，

７４２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１０５

，

９２９

股，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４７

，

７９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８７％

，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８６％

，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１２７％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４７

，

７４２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５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７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申请银行信用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４７

，

７９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８７％

，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８６％

，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１２７％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４７

，

７４２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５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８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４７

，

７９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８７％

，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８６％

，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１２７％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４７

，

７４２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５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９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４７

，

７９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８７％

，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８６％

，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１２７％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４７

，

７４２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５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１０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４７

，

７９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８７％

，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８６％

，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１２７％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４７

，

７４２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５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４７

，

７９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８７％

，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８６％

，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１２７％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４７

，

７４２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５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８

，

９２３

股，弃权

５３

，

９２９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沈国权律师、杨依见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６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２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发出了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２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１７－２０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５

、召集人：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副董事长薛晓民先生

７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４０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１３２

，

６６８

，

８０１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６０．１３０６％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７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１３１

，

９３９

，

３０２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５９．８０００％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２３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７２９

，

４９９

股，占公司总股份

数的

０．３３０６％

。

４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代表律师杨权先生、

王琼女士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通过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２

，

０５２

，

４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３５４％

；反对

３２２

，

１２６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２８％

； 弃权

２９４

，

２０１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１８％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２

，

０５１

，

０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３４４％

；反对

３２２

，

１２６

股，占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２８％

； 弃权

２９５

，

６０１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２８％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２

，

０５１

，

０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３４４％

；反对

３２２

，

１２６

股，占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２８％

； 弃权

２９５

，

６０１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２８％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２

，

０５１

，

０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３４４％

；反对

３２２

，

１２６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２８％

； 弃权

２９５

，

６０１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２８％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２

，

０４０

，

５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２６５％

；反对

５８９

，

０２６

股，占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４４０％

；弃权

３９

，

２０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５％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２

，

０５１

，

０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３４４％

；反对

３２２

，

１２６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２８％

； 弃权

２９５

，

６０１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２８％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２

，

０５１

，

０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３４４％

；反对

３２１

，

３２６

股，占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２２％

； 弃权

２９６

，

４０１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３４％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２

，

０５１

，

０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３４４％

；反对

３２１

，

３２６

股，占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２２％

； 弃权

２９６

，

４０１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３４％

。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投资进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２

，

０４１

，

０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２６８％

；反对

３３１

，

３２６

股，占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９７％

；弃权

２９６

，

４０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３４％

％

。

１０

、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１０．１

选举张益胜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总数为

１３１

，

９３９

，

９０２

票，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的

９９．４５０６％

。

１０．２

选举薛晓民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总数为

１３１

，

９３９

，

３０２

票，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的

９９．４５０１％

。

１０．３

选举蔡孟杰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总数为

１３１

，

９３９

，

３０２

票，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的

９９．４５０１％

。

１０．４

选举毕建涛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总数为

１３１

，

９３９

，

３０２

票，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的

９９．４５０１％

。

１０．５

选举于培峰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总数为

１３１

，

９２９

，

３０２

票，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的

９９．４４２６％

。

１０．６

选举梁志齐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总数为

１３１

，

９２９

，

３０２

票，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的

９９．４４２６％

。

１１

、 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１１．１

选举刘 权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总数为

１３１

，

９２９

，

３０２

票，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的

９９．４４２６％

。

１１．２

选举吕桂霞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总数为

１３１

，

９２９

，

３０２

票，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的

９９．４４２６％

。

１１．３

选举孙晓波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总数为

１３１

，

９２９

，

３０２

票，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的

９９．４４２６％

。

公司聘任的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１２

、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２．１

选举肖波华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总数为

１３１

，

９２９

，

３０２

票，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的

９９．４４２６％

。

１２．２

选举曲曼丽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总数为

１３１

，

９２９

，

３０２

票，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

为准）的

９９．４４２６％

。

公司聘任的监事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刘权先生、史大卓先生、赵连华女士向大会提交了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

报告。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杨权先生、王琼女士到会见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益盛药业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益盛药业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吉林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８

证券简称：舜天船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南通明德重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明德重工”）、成都华川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华

川”）作为共同卖方于近日就

２

艘多功能海洋平台供应船的业务与国外买方签

订了《船舶建造合同》下的《补充协议》（以下将上述《船舶建造合同》及《补充

协议》统称为“外合同”），自该《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公司与明德重工、成都

华川作为外合同项下的共同卖方履行合同。 此外，公司与明德重工签署《船舶

建造合同》（以下简称“内合同”），合作建造上述

２

艘多功能海洋平台供应船以

履行外合同。 现将外合同、内合同有关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合同主要内容

（一）外合同

１

、买方：宝澳海洋平台供应船舶公司

２

、卖方：南通明德重工有限公司、成都华川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江苏舜

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３

、合同标的：

２

艘多功能海洋平台供应船

４

、合同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合同金额：约

７２００

万美元

／

艘

６

、付款方式：分阶段按比例支付

７

、违约责任：如船舶不能按期交付，卖方需向买方支付违约金；如超过约

定交付期

２４０

天，买方有权取消合同。 如买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款项，卖

方有权向买方索赔。

（二）内合同

１

、甲方：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２

、乙方：南通明德重工有限公司

３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４

、合同标的：

２

艘多功能海洋平台供应船

５

、合同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付款方式：按进度分期支付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外合同

１

、基本情况

买方为注册在挪威的经营船舶运营及管理的公司，公司名称为宝澳海洋

平台供应船舶公司。

注册资本：

１

亿挪威克朗

董事：欧乐

注册地址：挪威特隆赫姆

主营业务：海洋工程船的运营及管理

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的同类业务

公司及子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发生同类业务。

３

、履约能力分析

买方为注册在挪威的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宝澳海洋服务公司，该实际

控制人目前管理着一支大约

４０

艘船舶的船队， 这支船队包括最先进的工程

船、海洋供给船、现代拖轮和大型平台半潜船。 买方资信情况良好，且在该项

目上融资准备充分，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二）内合同

１

、基本情况

内合同约束公司与明德重工作为共同卖方在履行外合同过程中双方各

自应承担的责任、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 在内合同项下，公司的主要责

任是收购该船舶，明德重工的主要责任是建造该船舶。

交易对手方名称：南通明德重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１８０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季风华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明德路

１

号

主营业务：船舶修造、设计及技术咨询，生产销售钢结构及非标机械

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的同类业务

公司及子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发生同类业务。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明德重工是一家以高端特种船舶建造为主导产品的船舶企业，专注于汽

车滚装船、化学品船、海洋工程船等高难度、高品质船舶建造。 明德重工在行

业内具有良好的声誉，具备履约能力。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此次买方订购的

２

艘多功能海洋平台供应船属于海工辅助船。 针对该

船的设计和建造， 明德重工已经聘请了欧洲有经验的专业技术管理团队，进

行技术难点指导及生产策划。 此外明德重工与本公司均积累了多年船舶建造

经验，拥有专业的设计、建造团队。 所以从生产能力和技术准备上卖方完全具

备建造该船的能力。

２

、公司履行合同期间，前期投入资金较大，对于公司资金压力较大。

３

、该海洋平台供应船项目合计合同金额约

９

亿元人民币（按

１

美元

＝６．２０

元

人民币折算），按

２

年合同期估算，年均合同金额约为

４．５

亿元人民币，约占公司

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２６

亿元人民币的

１７％

，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

司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４

、上述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

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各方当事人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１

、船舶工业与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周期性较强，如果船舶市场进一步下

滑，原材料、设备和人工进一步上涨，存在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２

、外合同以美元结算，存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降低毛利率的风险。

３

、存在国外买方不能按期付款的风险。

４

、存在不能按期完成船舶建造的风险。

５

、合同占用资金较大，将对公司现金流产生较大影响，对于公司资金压

力较大。

６

、合同履行期较长，执行过程中受相对方经营续存情况的影响，存在合

同不能或部分不能执行的风险。

７

、因恶劣天气、政治因素、贸易限制等不可抗力影响，导致合同不能或部

分不能执行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在今后的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上述项目的进展情况。

六、备查文件

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９

、

２０００１９

证券简称：深深宝

Ａ

、深深宝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２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

大会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

２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

结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结果为准。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周三）

５．

出席对象：

（

１

）凡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

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６．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

２６

号教育科技大厦

２３

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事项的合法性和完备性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审议董事会提交的事项，会议程序和内容合法。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听取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非表决事项）；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７．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８．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特别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会议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

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现场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

（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现场会议

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２．

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２

：

３０

。

３．

会议登记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

２６

号教育科技大厦

２３

层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０

４．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送达公司为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１９

投票简称：深宝投票

２．

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３．

具体投票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

的子议项）表达相同意见。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全部下述十个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报告

》

１．００

议案

２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报告

》

２．００

议案

３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３．００

议案

４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４．００

议案

５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５．００

议案

６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６．００

议案

７

《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７．００

议案

８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特别议案

》

８．００

议案

９

《

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９．００

议案

１０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０．００

注：对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会议所有审议事项表达相同意见的一次性表决。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

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

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如适用）。

五、其它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７５２２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７５２２

３．

联 系 人：李亦研 郑桂波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九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单位参加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

２６

号教育科技大厦

２３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的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授权人签名（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有股数： 股东代码：

被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 授权日期：

授权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表决指示：

如无指示， 被委托人可自行决定对该议案投同意票、 反对票或弃权票。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报告

》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报告

》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６、《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７、《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８、《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特别议案

》

９、《

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１０、《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日 期 年 月 日


